附件5
财政名词解释
　　
　　一、财政收入口径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即通常所指的“地方财政收入”,2011年以前统称为“一般预算收入”，它是指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，全区各级财政、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的财政收入中属于我区可自主支配的财政收入，主要包括:增值税(50%分享部分)、企业所得税(40%分享部分)、个人所得税(40%分享部分)、契税、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独享税收收入，以及专项收入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、罚没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、国有资源(资产)有偿使用收入、捐赠收入、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等非税收入。
(二)转移性收入
反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、年度之间的结转结余收入、发行政府债券收入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、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收入等。具体包括:上级补助收入(含返还性收入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)、下级上解收入、上年结余收入、调入资金、政府债券收入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等。
（三）返还性收入
反映下级政府收到上级政府的返还性收入。包括: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、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、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、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收入等。
（四）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
反映政府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。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不限定具体用途或项目，除特别规定外，没有专款专用要求。包括:体制补助收入、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、结算补助收入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、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、产粮(油)大县奖励资金收入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、固定数额补助收入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、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、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类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等。
（五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
反映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，包括各项专项拨款补助收入。专项转移支付往往限定具体用途或使用项目，需专款专用。
二、财政支出口径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即以前统称的“一般预算支出”或“公共财政预算支出”，一般指某一级政府本身当年的实际支出。
（二）上解上级支出
反映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专项上解支出。
（三）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
[bookmark: _GoBack]是指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、保持年度间政府预算的衔接和稳定，通过超收收入或净结余等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储备性资金。
（四）财政支出年初预算
财政支出年初预算是指年初各级人大通过的支出预算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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